	及申請人

使用單位
	單位
	申請人姓名
	職稱\系級
	聯絡方式

	
	
	
	
	

	用

途
	
	人

數
	

	使日

用期
	年    月    日 ( 星期    )
	使時

用間
	上              上

  午   時   分至  午   時   分

下              下

	簽註

會核單位
	教 職 員 及 各 單 位
	學生社團

	
	單位主管
	
	導師
	

	
	
	
	課外活動組
	

	
	上級主管
	
	
	

	
	
	
	學務長
	

	登記

營繕組
	
	組長

營繕組
	
	總務長
	

	說明
	1. 本烤肉區專供本校教職員工、各單位及學生社團舉辦烤肉活動使用。

2. 應於兩週前親自向總務處營繕組預約申請，領取借用申請表及切結書，教職員工及各單位須經該單位一級主管簽核，學生社團須經課外活動組及學務處簽核後回營繕組辦理。

3. 借用時間以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為限。（事前準備與善後均在此一時段）

4. 借用申請表及切結書核准後，請於使用前之上班日至營繕組繳交伍佰元清潔保證費並領取鑰匙，使用完畢應立即清潔乾淨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確認炭火熄滅，並於當日下午十六時前通知營繕組人員（電話：0912-376898）現場點收並歸還鑰匙，始得領回清潔保證費。

5. 注意使用場地及四週之用火安全與寧靜，嚴禁使用擴音器材、音響及大聲喧嘩，違者日後不予借用。石桌椅上禁止炊事，違損者照價賠償。

6. 本申請經同意使用後，正本留營繕組存檔，影本二份由申請單位自存並送交通及安全組備查。


東 海 大 學 松 園 烤 肉 區 借 用 申 請 表


東 海 大 學 松 園 烤 肉 區 借 用 切 結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茲因借用本校松園烤肉區，同意遵照下列使用規定：

1. 使用時間以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為限（事前準備與善後均在此一時段）。

2. 松園使用申請表核准後，於使用前之上班日至營繕組繳交伍佰元清潔保證費並領取鑰匙，使用完畢應立即清潔乾淨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確認炭火熄滅，並於當日下午十六時前通知營繕組人員（電話：0912-376898）現場點收並歸還鑰匙，始得領回清潔保證費。

3. 松園烤肉區現有配備石桌10張、石椅60張、烤肉檯10個、洗手台1個，滅火器9具。石桌椅上禁止炊事，違損者照價賠償。

4. 注意使用場地及四週之用火安全與寧靜，嚴禁使用擴音器材、音響及大聲喧嘩，違者日後不予借用。

以上規定均已縝密詳閱，充分瞭解並無異議，同意遵照辦理，特具此切結書為憑。
此致
東海大學
立 切 結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導師或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